
瓦 房 店 市 人 民 政 府

行政复议决定书

　　瓦政行复字[2019]第2号  

申请人：迟文科，男，1952年11月2日出生，住所
辽宁省瓦房店市李官镇繁荣街92号。

被申请人：瓦房店市李官镇人民政府,住所辽宁省瓦房店市李官镇李官村。

法定代表人：乔树，系该镇镇长。

委托代理人：乔益东，系该镇司法所所长。

申请人对被申请人作出的瓦李政罚决字[2018]第（00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不服提出的行政复议申请，本机关依法已予受理。现已审理终结。

申请人请求：确认被申请人作出的瓦李政罚决字[2018]第（00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行政行为违法。

申请人称：申请人的房屋建于1997年，至今未有改动和建设，被申请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六十四条，“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对申请人的房屋强制拆除，其行为是违法的。1997年建房时并没有要求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2008年以后，法律才有了具体的要求，那时只是规定取得《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当时是政府为了小城镇规划统一批建的，对建筑都进行了合法性认定，并且也符合2008年以前地方性法规的要求，因为那时候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所以对乡村的规划没有法律的约束。2008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不能追诉2008年之前的行为，该房屋不属于违章建筑。

被申请人称：首先，根据《对关于违反规划许可、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建设、设计违法行为追诉时效有关问题的意见》（2012年2月13日全国人大法工委法工办发[2012]20号），违法建设行为因其带来的建设工程质量安全隐患和违反城乡规划的事实始终存在，应当认定其行为有继续状态，行政处罚时效应当自行为终了之日计算，即在违法事实存续期间和纠正违法行为之日起二年内发现的，应当对违法行为进行处罚。申请人认为其超建部分是“合法建筑行为的存续，不涉及到违章建筑”是错误的。不论是当时的《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还是现今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都不允许超建行为的存在，超建部分只要未取得合法建设手续就是违法建筑，该行为是应当受到行政处罚的当罚行为，所以申请人超建部分是违法建筑且未超过追诉时效。其次，申请人认为2008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不能追诉2008年之前的行为也是错误的。因为申请人的违法行为有继续状态，不是申请人自认为的之前行为，应当视为现今行为，所以被申请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对其处罚并无不当。请求行政复议机关驳回申请人的复议申请。

经审理查明：申请人于1997年建设案涉房屋，用于餐饮经营。2017年5月及2018年11月，申请人房屋曾被多次举报其存在油烟、噪音、违建等问题。被申请人经过调查发现，申请人房屋第一层每间房存在长3.3米、宽3米的超建建筑，3间房合计超建29.7平方米。2018年11月28日，被申请人以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为由，对该违章建筑进行立案。2018年11月29日向申请人送达了行政处罚先行告知书，并于当日下达了行政处罚决定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六十四条，限期申请人三日内自行拆除。2018年12月3日，被申请人对申请人的违法超建部分进行了拆除。

以上事实有申请人本人陈述、检查（勘验）笔录、村镇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规划平面位置图、领取房照申请书等证据在卷证明。

本机关认为：被申请人瓦房店市李官镇人民政府对申请人作出的行政处罚，是法律赋予乡级人民政府的职权，其依法具有对本行政区域规划区内未按照乡村建设规划的规定进行建设等行为进行查处的职权。

本案中，根据辽宁省村镇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瓦房店市建村规字97024号）内规划平面位置图、《领取房照申请书》（统编第5000830号）、检查（勘验）笔录等证据，能够证明申请人案涉房屋第一层每间房存在长3.3米、宽3米的超建建筑，3间房合计超建29.7平方米的违法事实。虽然申请人的违法行为发生在1997年，但其违反城乡规划的事实始终存在，应当认定其违法行为有继续状态，依法应当予以追究。申请人未按照规划平面位置图规定进行建设，超建29.7平方米的行为，属违反规划的规定进行建设，被申请人以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为由，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对申请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系适用依据错误。

综上，被申请人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但适用依据错误，应予以撤销。鉴于被申请人对申请人的案涉房屋已经实施了拆除，且拆除的部分确系违法建筑，事实上已不具有撤销内容和撤销实际意义，故本机关确认被申请人作出的该行政行为违法，但不予撤销。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三）项第（2）目之规定，决定如下：

    确认被申请人于2018年11月29日作出的瓦李政罚决字[2018]第（00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行政行为违法。

    申请人如不服本决定，可以自收到本行政复议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2019年3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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